
索引号： 
11222400MB1538232W/2025-

19359 
分类： 机关简介;其他 

发文机关： 延边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成文日期： 2025 年 04 月 15 日 

标题： 延边州卫生健康委员会机关简介 

发文字号： 
 

发布日期： 2025 年 04 月 17 日 

延边州卫生健康委员会机关简介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州卫生健康委）是州政府工

作部门，为正县（处）级，加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医(药)管理局。 

一、主要职责 

延边州卫生健康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州委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方针政

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国民健康政策，拟订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地方性法规规章草

案和政策规划，制定相关标准并组织实施。统筹规划全州卫生健康资源配置，

编制和实施区域卫生健康规划。组织并推进实施推进卫生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和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等政策措施。 

（二）协调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贯彻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重大方针政策，研究提出具体措施。组织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进管办分

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制定并组织实施推动卫生健康公共服务提供主体

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的政策措施，提出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政策的建议。 

（三）组织落实疾病预防控制规划、国家免疫规划以及严重危害人民健康

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组织开展传染病监测。负责卫生应急工作，组织

指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控制和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 



（四）组织拟订医养结合的政策、标准和规范，建立和完善老年健康服务

体系。 

（五）组织实施国家药物政策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组织开展药品使用监

测、临床综合评价和短缺药品预警。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六）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公

共场所卫生、饮用水卫生等公共卫生的监督管理，负责传染病防治监督，健全

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体系。牵头《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 

（七）贯彻执行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业管理办法。建立医疗服务评价和

监督管理体系。会同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资格标准，实施

医疗服务规范、标准和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规则、服务规范。 

（八）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开展人口监测预警，研究提出人口

与家庭发展相关政策建议，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九）指导县市卫生健康工作，指导基层医疗卫生、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和

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推进卫生健康科技创新发展。 

（十）负责在我州召开的国际性、国家和州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的医疗卫

生保障工作。 

（十一）组织制定全州中(朝)医药中长期发展规划，全面加强中(朝)医药

管理工作。 

（十二）承担主管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管理类职责，指导督促企事业单位

加强安全管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开展

监督执法工作。 

（十三）指导州人口和计划生育协会的业务工作。 

（十四）完成州委、州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五）职能转变。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应当牢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观

念，推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健康、转模式、强基

层、重保障为着力点，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为人民群众

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一是更加注重预防为主和健康促进，加强预防控

制重大疾病工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健康服务体系。二是更加注重工

作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沉，推进卫生健康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

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三是更加注重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推进卫生

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四是协调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加大公立医院改革力度，推进管办分离，推动卫生健康公共服务提供主

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 

二、内设机构 

办公室（信访办公室、安全生产职业健康管理办公室）、规划财务信息

处、疾病预防控制处（卫生应急办公室）、医政医管与药物政策处（体制改革

处）、综合监督与宣传法规处（行政审批办公室）、人口监测与基层卫生妇幼

健康服务处、中（朝）医药管理处、机关党委。 

三、直属事业单位 

州卫生健康委直属 1 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为延边州人口和计划

生育协会；13 个事业单位。分别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医医院、延边脑科医

院、延边妇幼保健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卫生监督所）、延边州红十字中心血站、延边州医疗器械管理站、延边结核

病防治所、延边州医学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延边麻风病防治院、延边州保健中

心、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和

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指导中心(药具管理站)。其中：延边州人口和计划生育协



会、延边州保健中心、延边州人口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延边州人口和计划

生育宣传教育指导中心(药具管理站)等 4 家单位无独立账户，与州卫生健康委

同一账户，与委机关在州政府中心一起办公。 

四、其他信息 

负责人：崔昌国 

办公地址：延吉市公园路 2799 号 

邮政编码：133000 

办公时间：8:30—12:00，13:30—17:30（春夏季）  

8:30—12:00，13:00—17:00（秋冬季）    

联系电话：0433-2811044 

  

  

  


